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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谭华
钰 ）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
境。 近年来，古丈县检察院
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坚决落
实各项决策部署，切实增强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政
治自觉 、法治自觉 、检察自
觉，用实际行动助力法治化
营商环境优化升级。

依法履职护好营商环
境。古丈县检察院依法对干
扰 、破坏 、影响营商环境的
行为坚决重拳打击，共起诉
强迫交易 、敲诈勒索 、串通
投标等犯罪 16 人。 依法惩
治金融领域犯罪，防范化解
金融风险， 起诉骗取贷款、
合同诈骗犯罪 4 人，营造诚
信有序的市场环境。在办理
涉企民事案件中，以案件办
理为切入点，引导企业在生
产经营、劳务用工等方面知
法守法，为企业健康发展注
入法治信心。

凝聚企业发展保护合
力。 加强与县工商联、县统
战部等部门的联系沟通，共
同开展检察开放日、检企共
建联席会、企业家代表座谈
会等活动，让企业家走进检
察机关，让检察官深入企业
内部，全面了解企业发展的
法治需求，实现检察机关与
企业的“双向奔赴”，为更精
准地服务企业发展打下坚

实基础。
常态化开展驻企联企

工作 。 该院领导班子立足
“兴业富民”要求，选择县内
重点企业和发展本地特色
产业的小微企业、龙头企业
作为联点企业，以点带面地
掌握本地市场主体发展现
状 ， 针对性地开展法律咨
询 、政策解读 、法治宣讲等
检察服务，找准检察机关服
务企业的契入点，积极回应
企业的关切和期待。

此外，古丈县检察院还
通过走访人大代表、走访企
业、媒体宣传等多种途径宣
传检察机关职能和检察机
关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成
果 ，在官方网站 、微信公众
号设立了服务优化营商环
境的宣传专栏，及时发布检
察机关服务优化营商环境
的政策及工作动态 ， 让 企
业 熟 知 检 察 机 关 服 务 企
业发展的内容 、方法和措
施 ，与企业奠定交心连心
的基础 。

据了解，近年来该院深
入企业开展调研走访 40 余
次 ， 为企业提供咨询意见
20 余条，赠送《民法典 》、控
告申诉 、民事行政 、公益诉
讼 等 检 察 职 能 宣 传 资 料
2000 余份 ， 为优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贡献了检察助力。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李翔
通讯员 王丹

“经我局调查核实 ，周某某
系已进入工作场所内去往工作
岗位的途中受伤， 符合工伤认
定条件，予以认定为工伤。 ”10
月 25 日，汨罗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认定的《工伤认定决定
书》送达当事人手中,至此，由汨罗
市检察院与市人民政府联合化解
的一起工伤纠纷圆满结案。

事情还得从周某某摔伤说
起。 去年 12 月 14 日，岳阳某矿
业公司（以下简称矿业公司）员
工周某某接到车间主任要求加
班的电话， 骑上摩托车就往公
司赶， 谁料在进入厂区门岗前
往车间的道路上不慎摔倒 ，随
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经诊
断，周某某多处骨折、头部挫裂
伤。 不久后矿业公司申请工伤
认定， 汨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认定周某某是从家里驾
驶摩托车到公司上班途中因操
作不当不慎摔倒受伤， 不符合
工伤认定条件， 遂作出不予认
定其工伤的决定。 矿业公司对此
很不理解，今年 7月 8日向汨罗市
人民政府提请行政复议。

“伤者是否应该被认定为
工伤，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今
年 9 月 2 日， 汨罗市行政复议
办公室依据汨罗市人民政府与
市检察院联合建立的实质性化
解行政争议协调配合机制 ，将
一份工伤认定行政争议线索移
交汨罗市检察院， 邀请该院参
与化解该案。

接到该案， 汨罗市检察院
承办检察官多次到矿业公司出
事现场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
调取相关案卷材料， 查明周某
某是进入厂区后在前往生产车
间的途中摔倒。 在与汨罗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矿业公

司负责人、 当事人周某某的沟
通交流中梳理出争议焦点是
《工伤保险条例》相关条款的适
用是否准确。

“职工在工作场所内去往
工作岗位，工作目的明确，是开
始工作所必须进行的行为 ，此
种情形下职工意外跌倒摔伤 ，
若不认定为工伤，既有违《工伤
保险条例》的立法本意，亦有悖
生活常识。 ”承办检察官通过反
复审查论证， 抓取到案件关键
点， 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
内， 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
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
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结合该案
中周某某作为清理工， 其前往
车间特定地点进行清扫意外跌
倒摔伤， 且无相反证据证明其
从事与工作无关事务， 符合工
伤认定相关条件。

由于该案工伤认定存在争
议， 汨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希望通过多方参与， 经过
充分讨论后得到一个公正的结
果。 为厘清争议达成共识，9 月
27 日， 汨罗市检察院与市人民
政府复议办公室联合举办听证
会， 邀请具备法律素养的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担
任听证员参加听证评议。 听证
会围绕周某受伤是否属于上下
班途中、 如何适用法律等问题
展开了充分的调查讨论， 最后
大家一致认为， 周某某已经进
入厂区，进入工作场所，属于在
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
因受伤，应当属于工伤。 随后，
汨罗市行政复议办公室作出行
政复议决定， 撤销汨罗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不予认
定工伤的决定， 依法重新予以
认定周某某为工伤。

“感谢检察官， 感谢听证
员，感谢政府，既保障了普通劳
动者的权益， 又为我们企业化

解了工伤纠纷。 ”听证会后，矿
业公司负责人对相关办案人员
深表感谢。

“该案争议源于法律适用
问题， 不但行政争议当事双方
存在争议， 行政复议机构内部
也有分歧。 ”汨罗市行政复议办
公室认为，“府院”积极联动，形
成工作合力， 不但在内部达成
共识， 采取联合听证的方式也
将所有对法律适用疑虑方集合
在一起，最大限度的减少分歧，
达到了社会效果、 法律效果的
有机统一。

“该案是落实实质性化解
行政争议协调配合机制的一次
全新尝试， 为今后实质性化解
行政争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该案的办理也为工伤纠纷化解
提供了有效途径，进一步规范了
工伤认定标准，有利于减少工伤纠
纷，促进企业发展。 ”汨罗市检察院
检察长黎浩如是说。

工伤认定分歧消除了，各方满意了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李翔
通讯员 肖媛丽 胡婕妮

面对民事检察监督案件出
现的新问题、新现象，衡阳市雁
峰区检察院就疑难复杂案件举
办公开听证会， 既践行了精准
监督理念， 同时也让检察监督
更透明。

2022 年 10 月 21 日下午 ，
汪某与王某技术合同纠纷检察
监督案公开听证会在雁峰区检
察院检察听证室召开 ， 这也是
近年来衡阳首例民事检察 听
证。

因技术转让合同纠纷 ，山
东省淄博市 70 多岁的王某 ，将
80 多岁的汪某等人告上法庭 。
法院经审理后判决 ， 汪某等人
向王某共同支付技术及设备款
72 万元。 判决生效后， 汪某不
服，申请法院再审被驳回。 2022
年 8 月， 汪某向雁峰区检察院
申请监督。

雁峰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
受理案件后， 鉴于案件案情较
为复杂， 决定由副检察长包案
办理 ，成立了 “包案领导+员额
检察官+检察官助理”的办案小
组。 办案小组在听取双方当事
人意见、核实所有证据后，考虑
到案件双方意见分歧较大 ，决
定打破民事检察监督传统的书
面阅卷、闭门办案等审查方式 ，
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决定
对本案举行公开听证。

鉴于本案既是当事人之间
的陈年旧账， 又涉及专业的法
律知识，雁峰区检察院邀请了 4
位有丰富民事案件办理经验的
律师代表、1 位调处能力强的人
民监督员担任听证员。 在听证
会前将当事人申诉书、 法院历
次裁判文书完整提供给听证员
供其全面了解案情。 听证会上，
检察官对案情进行概述 ， 汪某
在现场陈述， 远在山东的王某在
视频另一端也向听证员陈述了自

己的意见， 主持人归纳争议焦点
后，听证员就争议问题向双方当事
人进行了专门提问。

最后经过评议 ， 听证员一
致认为王某没有与他人串通伪
造证据，虚构民事纠纷，汪某申
请检察机关监督的理由不 成
立。 借用听证会这个平台，当面
理清事实，讲透法律，让办案更
公正，使当事人更信服，增强民
事检察办案透明度。

2022 年 10 月 27 日 ， 雁峰
区检察院在全面审查案件 ，结
合听证员意见的基础上，依法作
出不支持汪某监督申请的决定。

“我们在办理民事诉讼检
察监督案件中， 以公开听证的
方式， 让为诉累所困的老百姓
能多说几句， 让听证员多讲几
句，检察官多听几句，这不仅仅
是一次精准的普法 ， 也让检察
监督在阳光下运行 ， 为老百姓
带去司法的善意和温度。 ”检察
官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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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长沙市芙蓉区检察院第五检
察部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活动，对辖
区内各居民小区的现制现售饮水机进
行监督检查，对诉前检察建议落实情况
进行逐条实地查看、跟踪回访，消除饮
水隐患，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通讯员 刘向东 刘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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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听证让检察监督更精准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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